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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 目的與範圍 

    本校教師研發成果受侵害，以利稽催之進行。 

 

 2  參考文件（法規／依據） 

    略 

 

 3  權責單位 

    產學營運總中心 

 

 4  對象 

    與本中心簽有各項費用給付之合約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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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流程圖 

 

 

經產學營運委員會
議確認後，寄發送
存證信函 



 

6 作業說明 

本校教師研發成果遭受侵害或侵權時，進行防護之步驟。 

  6.1研發成果受侵害 

  6.1.1專利所有權人必須證明何時、和地點、如何被製造、為販賣要求、販賣使用或專利方法被製造 

  6.1.2與本校法律顧問諮議是否有侵害權求請之提出，若有侵害之實，經產學營運委員會確後發存證信 

函提起告訴。 

 

  6.2被舉發侵權   

  6.2.1函請專利所有權人審閱技術範圍是否侵權 

  6.2.2進行專利鑑定後與本校法律顧問諮議評估是否侵權之實，若無侵權之實，對於專利範圍解釋有爭 

執時，由智財法院依職權認定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
